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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YQD01-2022-0021 
 

 

乐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 

乐政办发〔2022〕52 号 
 

  

 

乐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进一步推进乐清市耕地“非粮化”整治 

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 

为贯彻落实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“非

农化”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意见》（浙政办发

〔2021〕6 号）、《浙江省农业农村厅、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积

极稳妥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整治优化工作的通知》（浙农专发

〔2021〕49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扎实推进全市粮食生产功能区“非

粮化”清理腾退和永久基本农田“抛荒”复耕复垦工作，切实增强

粮食综合生产能力，稳定发展粮食生产，经十七届市政府第十二

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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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综合施策，加大“非粮化”整治力度 

各乡镇（街道）要根据粮食生产功能区“非粮化”问题，进一

步明确处置措施、时限和责任人，实行“一区一策”和销号制跟踪

管理；要创新工作举措，做实做细群众工作，争取群众支持，积

极稳妥开展清理腾退工作。 

（一）坚决遏制增量。要坚决制止粮食生产功能区“非粮化”

新增问题发生。对 2020 年 11 月 4 日以后发生的粮食生产功能区

“非粮化”问题，严格落实管控措施，强化监管核查，做到发现一

起、整治一起、查处一起。对“非农化”问题，要严格查处并责令

限期恢复原有种植条件；对“非粮化”问题，要坚决彻底清理腾退。 

（二）分类跟踪处置。根据粮食生产功能区“非粮化”类型，

分类做好处置。对粮食生产功能区闲置、抛荒的，在复耕复垦后，

进一步做好耕地管护工作，防止再次闲置、抛荒；对粮食生产功

能区清理腾退的，妥善做好群众工作，做到应退尽退，避免“一

拔了之”“一填了之”或“一拆了之”，确保全面完成清理腾退工作。 

（三）严把整治质量。加大粮食生产功能区“非粮化”清理腾

退力度，要集中连片推进，尽可能不留下零星地块，特别是“开

天窗”“插花地”务必整治到位。对整治后的地块加强适粮化改造，

使基础设施、土壤状况、种植条件等符合粮食生产功能区要求。

粮食生产功能区整治后，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要求纳入国土

变更调查范围。 

二、保护成果，严格落实管护责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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恢复耕地功能的地块，要严格按照耕地用途管制要求和农业

生产规律，尽快安排农业生产，每年至少种植一季粮食作物，特

别要种足种好水稻、小麦等，确保粮食生产功能区种粮属性，严

禁闲置荒芜。全面加强和落实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）和经营主

体管护责任，明确责任分工和管护要求。要建立用途管制协调机

制，建立健全工商资本流转土地资格审查和项目审查制度，强化

耕地监测和用途监管。要健全粮食生产功能区“非粮化”举报、巡

查、监测、执法相结合的监管机制，积极采取数字化监管手段，

做到早发现、早处置。 

三、强化保障，高质量推进整治工作 

（一）加强宣传及舆情引导。进一步提高对粮食生产功能区

整治优化工作重要性、艰巨性和复杂性的认识，积极宣传关于制

止耕地“非农化”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政策相关要求，结合乡村全域

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、“万千百”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

治、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建设，统筹推进清理腾退工作。加强

舆情社情信息处置，及时回应群众诉求，维护社会稳定。 

（二）保障政策处置措施。耕地“非粮化”整治资金采取以奖

代补的形式由乡镇（街道）统筹包干使用，“粮食生产功能区整

治”奖补资金标准为每亩 5000 元，包括清退补助、整理复垦补助

和其它相关工作支出；“永久基本农田抛荒整治”奖补资金标准为

每亩 3500 元（首年抛荒耕地整理复垦复种费用 2500 元/亩，次

年种植管护费用 500 元/亩，第三年种植管护费用 500 元/亩），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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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耕地整理复垦补助、三年期种植管护费补助和其他相关工作的

支出，奖补资金逐年结算。部分耕地“非粮化”整治任务重、完成

好的乡镇（街道），通过“一事一议”给予额外奖励。 

（三）明确验收认定程序。各乡镇（街道）按照复耕复垦的

相关规定对完成耕地“非粮化”整治的地块组织自验，并及时向市

耕地“非粮化”问题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复核申请（联系

人：市农业农村局王养微；联系电话：13616607666，517666），

市耕地“非粮化”问题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申请后组织

核查验收。验收通过后，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及时上图入库、编制

保护图表册、健全档案资料，实行数字化、动态化监管。 

本通知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

31 日。 

 

 

乐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2 年 10 月 28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 

 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、政协办公室，市人武部，市法院，市

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民主党派。 

乐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0月 31日印发 




